2018年
榕城区纪委监委部门预算
目 录
第一部分  榕城区纪委监委概况
主要职责
机构设置
第二部分  2018年部门预算表
收支总体情况表
收入总体情况表
支出总体情况表
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按功能分类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情况表（按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经费及“三公”经费预算表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及其他支出预算表
第三部分  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榕城区纪委监委概况
主要职责
一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纪委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有关行政监察工作的决定，协助区委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组织协调全区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监督检查区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街道办事处及其领导成员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区政府决议和命令的情况。二是负责检查并处理区委、区政府各部门，各街道党的组织和区管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必要时直接查处街道纪工委、派驻（出）纪检监察组管辖范围内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三是负责查处区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各街道办事处及其领导成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政纪的行为；受理监察对象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和个人或单位对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四是负责作出维护党纪的决定，制定党风党纪政纪教育规划；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纪律检查、行政监察工作方针、政策的宣传工作和对党员、国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为政清廉的教育工作。五是负责纪检监察工作理论及有关问题的调查研究；参与制定党纪、政纪的规范性文件。六是负责党风政风监督检查和综合协调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抓好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执法监察工作以及综合治理工作；指导督促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相关工作。七是负责拟订全区预防腐败工作规划、政策、方案并组织实施，推动全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八是负责监督检查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干部遵守和执行党章以及其他党内法规、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等情况。九是会同区直有关部门以及各街道党工委管理纪检监察干部，以区纪委会同区委组织部为主做好各街道纪工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工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统一管理区纪委、区监察局各派驻（出）机构的干部；组织和指导纪检监察系统干部的培训工作。十是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纪委、监察部门授权和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一）本部门无下属单位，部门预算为委本级预算。

（二）本部门内设机构、人员构成情况：本部门共设11个内设机构，具体包括：办公室（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宣传教育与政策法规研究室，党风政风监督室，信访室（举报中心），案件管理监督室，第一至第五纪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此外，设第一派驻纪检监察组至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三个派驻机构。区委巡察办委托区纪委管理。人员编制包括：行政编制17名，政法编制16名，派驻纪检监察组行政编制14名，巡察办行政编制2名，后勤服务人员数8名。

第二部分  2018年部门预算表
表格公开以EXCEL电子表格公开。
第三部分  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收入预算说明

2018年本部门收入预算377.8万元（含工资福利支出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23.4万元），比2017年增加118.47万元（2017年本部门收入预算259.33万元），增长46%。主要原因是：一是人员工资福利按规定增加预算；二是成立区监察委员会，与区纪委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增加办案职能，增设三个内设机构，且涉及搬迁、购买办公设备等各方面，各项经费预算相应增加。

（二）支出预算说明

2018年本部门支出预算377.8万元（含工资福利支出及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23.4万元），比2017年增加118.47万元（2017年本部门支出预算259.33万元），增长46%。主要原因：一是人员工资福利按规定增加预算；二是成立区监察委员会，与区纪委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增加办案职能，增设三个内设机构，且涉及搬迁、购买办公设备等各方面，各项经费预算相应增加。

“三公”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2018年本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安排8.2万元，比上年增加6.6万元，增长412.5%。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预算为零，与上年保持不变；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预算为零，与上年保持不变；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支出预算8万元，比上年增加6.4万元，增长400%；公务接待费0.2万元，比上年增加0.2万元。主要原因：一是结合2017年实际情况增加公务接待费0.2万元;二是监察委成立后，从区检察院调拨公务用车一辆，实有车辆数量从2辆增加为3辆。且充分考虑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办案部门增设了三个，增加检察转隶人员，办案职能也随之大大增加。车辆运行维护支出预算相应增加。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安排47.8万元，比上年增加28.94万元（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18.86万元），增长153%，主要原因是：随着人员增加及职务晋升，公务交通补贴增加1.74万元；2017年底成立工会，增加工会经费3.8万元；增加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万元；以及随着部门改革及人员增加，办公费、邮电费、培训费等费用相应增加。2018年部门运行经费具体安排如下：办公费16万元，邮电费0.6万元，会议费1.8万元，培训费1万元，公务接待费0.2万元，工会经费3.8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8万元，其他交通费用（公务交通补贴）16.4万元。

政府采购情况
2018年本部门财政拨款预算暂无政府采购预算安排。由本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申报。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占有使用固定资产价值150.24万元，其中占有使用车辆二辆（均为一般执法执勤用车），价值46.84万元；办公家具价值30.71万元；电脑、空调及其他办公办案设备价值合计72.69万元。资产变动情况为：2017年比2016年增加固定资产16.23万元，减少（到期或损坏报废）固定资产3.84万元。
预算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2018年，对比上年，本部门成立区监察委员会，与区纪委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增加了办案职能，增设三个内设机构，增加监察委项目经费预算80万元。项目绩效目标覆盖率100%。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机关运行经费。即预算部门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费用。

（二）“三公”经费。指公务人员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

